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實驗室安全衛生規範 

111.4.28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壹、目的：  

    為進行校園實驗室安全管理，防止意外事故發生，保障教職員工及學生之 

安全與健康，特訂定「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實驗室安全衛生規範」（以下簡稱

本規範）。 

 

貳、法令依據：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管理法」與「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訂定本規範。  

 

參、管理人員及其任務  

一、專責管理人員（下稱管理人），其職責如下：  

   (一)管理實驗室門禁及安全維護，每學期開學前需全面檢視實驗器材及設 

       施，學期間則採定期或不定期巡視，以維持實驗室安全性。  

   (二)實驗室設備、儀器及化學品之造冊、定期檢查及其他維運事項。  

   (三)執行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擬訂實驗室汙染防治計畫。  

   (五)建置及維護實驗室職業安全法規要求之相關資料。  

   (六)接受相關職業安全相關教育訓練。  

二、為落實實驗室管理相關作業，學校單位主管應負督導管理人之責，俾管理 

    人落實執行實驗室管理工作之職責。  

 

肆、空間配置  

一、實驗室設置於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耐震、防火構造建築物。  

二、通道應保持不致使人員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 

    防措施。 

三、實驗室逃生門緊急避難出口應標示其目的，且維持隨時能應用之狀態，逃 

    生門應為外開式。  

四、一般學校教室屬乙類第3目，若總樓地板面積在 15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 

    滅火器，並依規定設置足夠數量及標識。  

五、工作場所應使空氣充分流通，必要時，應依規定以機械通風設備換氣。  

六、實驗室如有從事其身體或衣著有被污染之虞之特殊作業時，應置備緊急沖 

    淋及盥洗等相關設備。  

七、必要時可加裝監錄系統，監錄藥品使用之管制。  

八、實驗室應於明顯可見處張貼校安通報專線、學校各處室及管理人緊急聯絡 

    電話。  



 

伍、電器設備作業管理  

一、電器設備處應標示「閒人勿近」並加鎖。  

二、操作時務必使用合格之絕緣防護裝置。  

三、儘量減少活線作業，否則應保持安全距離。  

四、高壓電保養作業前，務必先切斷電源，並加掛「工作中」。  

五、維修保養工作終了，恢復供電之前，應確實檢查作業人員離開線路後，始 

    可供電。  

六、不用濕手觸及電氣設備，如遇電氣設備或電路著火時，需用不導電之滅火 

    設備。  

七、電氣技術人員應對全校電氣設備應隨時檢查，並定期檢查。  

 

陸、實驗室安全工作守則  

    本校各實驗室依其授課內容、使用之器具、機械及設備之不同特性，分別訂

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實驗室工作通則： 

   (一)授課教師務必向學生宣導，嚴禁於實驗室內從事與實驗無關之活動及 

       工作，並禁止飲食、跑跳或打鬧等。  

   (二)實驗進行前應熟讀實驗操作步驟及注意事項，實驗進行時不可任意改 

       變操作條件。  

   (三)實驗人員應隨時謹記安全防護具、消防器材及逃生出入口之相關位 

       置，以備不時之需。  

   (四)認清及牢記滅火器、急救箱及緊急沖洗器之存放位置並熟知使用方 

       法。  

   (五)穿著長褲包鞋，長髮應綁起，且盡量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二、各實驗室工作安全守則： 

   (一) 化學及生物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附件一) 

  （二）物理及地科實驗室衛生安全工作守則(附件二) 

  （三）自造實驗室安全衛生安全工作守則(附件三) 

 

柒、化學品管理  

一、化學品管理應依化學品屬性、種類進行標示及備妥安全資料表、登記文件 

    等應備資料，並有運作場所平面配置圖。  

二、化學品名、危險藥品明顯標示，妥善保存，管理人應隨時檢視化學物品，   

    注意有無溢漏情形，並汰換過期或變質藥品。  

三、放置化學藥品之藥品櫃應有防止容器掉落之阻擋措施；層板或抽屜並應有 

    分隔設計或設置瓶架、托盤等，防止收納之容器碰撞、傾倒。  



五、危險性較高之化學藥品，其容器應收納於藥品櫃低處；可能自然發火之化 

    學藥品，應完全保存於保護液內，且不因地震使化學藥品露出。  

 

捌、廢棄物管理  

一、設計實驗時應依綠化化學之原則，設計減少產生廢棄物之步驟。進行各實 

    驗時應先考慮其可能產生之廢棄物種類、數量，並依實驗廢棄物管理作業 

    規範做好分類、收集等工作，亦盡可能考慮處理成本及其對環境所造成的 

    影響。  

二、實驗產生之廢液應依其特性分類儲存；實驗產生之固體廢棄物應用容器密  

    封且集中管理。  

三、廢液桶需使用HDPE（高密度聚乙烯）材質，容積為20公升之方型容器，存 

    放時下方需有防漏盤。  

四、廢液桶上應標示標籤。  

五、廢液桶必須放置於指定位置，並確實將廢液桶固定。  

六、破損或損壞之實驗器材應收集儲存後集中處理。  

 

玖、災害應變及通報  

一、實驗意外事故之處理  

   (一)實驗場所有發生危險之虞時，任課教師應立即引導學員生退避至安全 

       場所。  

   (二)如受玻璃割傷，用手指按壓，立即至健康中心止血。  

   (三)遇不慎起火時，視火災情況適時選用滅火氈、防火砂或滅火器將之撲 

       滅。  

   (四)若酸、鹼或腐蝕性藥品濺入眼中或觸及皮膚，應先用水沖洗；情形嚴  

       重者，立即送醫院治療。  

   (五)若皮膚被灼傷，應遵守「沖脫泡蓋送」原則處理。  

   (六)感電事故應即切斷電源，並實施急救。  

   (七)遇有地震或警鈴響時，應隨手將使用中的電器關閉，並遵從教師指示 

       疏散。  

二、事故通報  

   (一)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通報作業要點」規定，須透過校園安全暨災害 

       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網站實施通報，實驗室管理人員為實驗室管理及事 

       故災害事件通報作業窗口，知悉事故後應以口頭或書面告知學校校園 

       安全及環安衛相關單位；並應依相關規定啟動必要處理機制，並於時 

       限內完成法定通報及校安通報網通報。  

   (二)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係指學 

       校）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 8 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 

       構：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1 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需注意如校園發生職業災害未盡到通報的責任，依據同法第43條，可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處分。  

 

拾、相關法規 

    學校實驗(習)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如發

生異常或危害狀況，應依「緊急災害應變處理作業辦法」處理 ；有關防疫措施，

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最新防疫規定及教育部防疫管理指引辦理。  

 

拾壹、本規範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 

      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附件一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化學及生物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本實驗室嚴禁任何飲食行為，違者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記警告一次。  

二、本實驗室易發生危險，學生應專心實驗，禁止嬉戲。  

三、書包及個人物品請置於實驗室外走廊，切勿攜入實驗室。  

四、未經指導老師許可，不得擅自進行課程以外的實驗，以免發生意外及危 

    險。 

五、實驗課之前必須詳細閱讀實驗內容，避免臨時匆促從事，不但容易發生操 

    作錯誤，也不能收到驗證等學習成果。  

六、遇電線走火時，立即關掉電源開關，才可以以乾粉滅火器進行滅火。  

七、許多化學藥品具有毒性或腐蝕性，因此實驗時必須穿著實驗衣、眼鏡（沒 

    有近視者請戴平光眼鏡），必要時需戴上手套及安全眼鏡。實驗中要時常 

    洗手，以免被藥品傷害。  

八、藥品的取用量必須完全按照課本或指導老師另行規定的數量。過多或過少 

    的藥品皆易造成實驗結果錯誤，甚至發生反應過劇而傷人的危險，並可避 

    免浪費藥品造成環境污染。  

九、若實驗過程中有毒性或刺激性氣體發生，則必須在通風佳之抽氣櫃(Hood) 

    中操作進行。  

十、檢查藥品之氣味，不可將臉部直對藥瓶，只可用手微微搧動，嗅其揮發氣 

    體味道。  

十一、為使實驗結果確實，應養成隨時清潔之習慣，隨時保持器材、用具之清 

      潔。  

十二、實驗所用之藥品，均須避免被污染，因而產生錯誤的結果。譬如不可將 

      自用吸管直接插入公用之藥瓶內，或將取用過量之藥品在倒回藥瓶中。  

十三、使用吸量管吸取試液時，必須使用安全吸求汲取，絕不可直接用嘴吸 

      取，以免誤食或造成傷害。  

十四、非經指示，不可將固體加入熱的液體中，以免造成劇烈沸騰，產生危 



      害。  

十五、不可在完全密閉的情況下加熱物質，而發生爆裂等意外。  

十六、使用藥品時，應確實了解藥品之毒性、物性、化性與正確使用方法，並 

      對實驗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十七、揮發性或易燃性藥品必須遠離焰火。酒精燈在添加酒精時，應將燈焰先 

      行熄滅，酒精添加切勿過滿；且於酒精燈上引燃時，必須用火柴或紙片 

      引燃之，切勿將酒精燈直接持至另一已燃著的燈焰上引燃之，以免酒精 

      溢出著火發生火災。  

十八、加熱試管或進行反應，切勿將試管口朝向自己或任何人，以免試管內溶 

      液噴濺傷人。  

十九、稀釋強酸（尤其是硫酸），必須將強酸緩慢加入水中。不可將水直接加 

      入強酸中，否則將發生突沸噴濺傷人的危險。  

二十、量筒、吸量管或潮濕的試管、玻璃管不可直接放在火上加熱，以免造成 

      變形、不準確或脆裂。  

二十一、操作高溫、高壓或有輻射性之實驗時，應參照安全手冊措施進行。  

二十二、使用後之廢(液)棄物嚴禁倒入水槽，應倒入專用收集容器中回收或經 

        特殊處理。  

二十三、實驗用的儀器或器材，應充分瞭解操作方法後，才可使用，以免損壞 

        或產生危險。  

二十四、藥品不可隨意取用且不要同時拿酸（鹼）與溶劑。標籤不可撕去，以 

        免使用不便。  

二十五、使用後之廢(液)棄物嚴禁倒入水槽，應倒入專用收集容器中回收或經 

        特殊處理。（各組實驗後，先將廢液倒入老師桌上回收容器中;再由化 

        學科小助教依分類倒入廢液儲存櫃並填寫紀錄。）  

二十六、實驗儀器、藥品或器材，未經指導老師許可，不得擅自帶離實驗室 

        外。查獲者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記警告一次。 

二十七、儀器設備購置不易，請愛惜使用。若因個人粗心大意而損壞，則需負 

        責善後及賠償。請愛惜實驗室的用具，像愛惜你自己的物品一樣。  



二十八、應熟知滅火器等器材之設置及使用方法，實驗中遇有著火、爆炸、受 

        傷等意外狀況時，應鎮靜處理，切勿驚慌失措。並且立即報告指導老 

        師，不要隱瞞不報使危害擴大。  

二十九、實驗後，儀器應予徹底清底清先後才交還，其他物品歸還原位，並清 

        理實驗桌、水槽、抹布。每組組長檢查無誤後，填寫儀器清點單以示 

        負責。  

三十、垃圾請按紙類、塑膠、金屬、玻璃分類。 

三十一、電腦使用上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實驗室內禁止使用非法軟體，並嚴禁 

        非管理員自行安裝各式軟體，及任意拷貝有版權的軟體。 

 

 

 

 

 

 

 

 

 

 

 

 

 

 

 

 

 

 

 

 

 

 

 

 

 



附件二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物理及地科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老師口頭講述時，不得與同學談話，或玩弄桌上的實驗器材，且提到之注 

    意事項，皆應確實做到，不得漫不經心。  

二、為維護教室內秩序整潔，請循序進教室，保持安靜，不喧嘩、不隨意走 

    動，嚴禁攜帶任何食物、飲料等進入。  

三、請愛惜室內布簾、桌椅等公物，不得擅自更動、破壞，若因人為因素而造 

    成損失或遺失，一律依廠商報修價賠償。  

四、實驗前詳細讀實驗內容及注意事項，不得擅自更改實驗步驟，亦不得進行 

    課程以外之實驗，如果有任何實驗上的問題，請務必向教師提出，切勿自 

    行解決；實驗後須將儀器與桌面清理乾淨方可離開。  

五、實驗儀器或器材，使用前應詳加了解其性能及使用方法，切勿自行拆解或 

    啟動儀器，以免損毀或受傷；未按照老師指示使用而導致損壞者，一律依 

    廠商報修價賠償。 

六、只能在指定時間內從事老師認可的實驗，嚴禁擅自作未經許可之實驗，以 

    免發生儀器毀損或重大傷害。  

七、嚴禁單獨在實驗室工作，以免發生危險時，無人知曉及協助。 

八、實驗儀器或器材，未經指導老師許可，不得擅自帶離實驗室外，違者經勸 

    導後仍未改正記警告一次。 

九、電腦使用上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實驗室內禁止使用非法軟體，並嚴禁非管 

    理員自行安裝各式軟體，及任意拷貝有版權的軟體。 

 

 

 

 

 

 

 

 

 



附件三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自造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本工作守則之使用管理，包括自造實驗室、木工金工教室、電腦教室之教 

    學、研究、設備購置、使用與維修、外借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為有效執行本辦法，自造實驗室、木工金工教室、電腦教室分設管理人， 

    義務負責管理事宜，由專任助理擔任之。各教室主要為Fab Lab營運推廣 

    研習和工作坊使用；如需外借需填寫「教室借用使用紀錄簿」。 

三、如需使用特殊儀器，經管理人員同意後，由使用者填寫借用單後再行借 

    用，使用完畢應妥善保養，檢查無誤後歸還。 

四、自造實驗室使用安全及衛生清潔：使用後，請專任助理協助使用者做清潔 

    工作，包含工作桌、機具及地板之清潔。將工具、機具清點並歸位，檢查 

    各項電源及門窗是否關妥，若有故障需填寫「維修紀錄簿」，由行政單位 

    進行維修。 

五、使用機器設備時，需嚴格遵守安全規則。使用者應按規範操作使用相關設 

    備，使用前，先檢查電腦或機具，如有異常，請隨即聯繫管理員，操作過 

    程如有狀況發生，無法自行處理時，請即時聯繫管理人員處理。管理員不 

    在實驗室時，所有機器設備需關閉，學生不得使用。 

六、自造實驗室內嚴禁同學攜帶食物與課程無關之物進入實驗室；不得在實驗 

    室玩水或在教室內追逐、嬉鬧。 

七、實驗室時需穿著適當服裝並依操作機具需要穿戴個人安全防護器具，例: 

    禁穿著拖鞋或涼鞋、寬袖、長髮需自備髮束並穿戴工作服等。 

八、電腦使用上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實驗室內禁止使用非法軟體，並嚴禁非管 

    理員自行安裝各式軟體，及任意拷貝有版權的軟體。使用後管理員須協助 

    使用者做好室內之整潔工作，並將電腦鍵盤、滑鼠等設備歸定位，關閉電 

    源、門窗，關鎖妥當後，方可離開。 

九、使用者若有故意損毀的行為，除應負責賠償外，並不再借實驗室或設備給 

    予使用。 



十、自造實驗室非研習與工作坊時間借用，以校內編制內老師為優先出借，請 

    事先填寫「科技專科教室借用使用紀錄簿」，使用完畢請完成歸位及清潔 

    工作。校外單位或人士借用需有管理員在實驗室中行管理工作，方能使 

    用。自造實驗室外借校外單位或人士使用，管理規範悉依學校訂定之各項 

    規則。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實驗室污染防治計畫 

111.4.28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一、針對學校各實驗室所產生之過期之藥品及化學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相關規定妥善貯存、清除、 

    處理，特訂定本計畫。 

二、廢液分類如下： 

   (一)有機廢液類 

      1.油脂類：由學校或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棄油（脂），例如： 

        燈油、輕油、松節油、油漆、重油、雜酚油、錠子油、絕緣油（脂） 

       （不含多氯聯苯）、潤滑油、切削油、冷卻油及動植物油（脂）等。 

      2.含鹵素有機溶劑類：由學校或實驗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棄溶劑，該 

        溶劑含有脂肪族鹵素類化合物，如：氯仿、氯代甲烷、二氯甲烷、四 

        氯化碳、甲基碘；或含芳香鹵素類化合物，如：氯苯、苯甲氯等。 

      3.不含鹵素類有機溶劑：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棄溶劑， 

        該溶劑不含脂肪族鹵素類化合物或芳香族鹵素類化合物 

   (二)無機廢液類 

      1.含重金屬廢液：由學校實驗室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任一類之重 

        金屬（如：鐵、鈷、銅、錳、鎘、鉛、鎵、鉻、鈦、鍺、錫、鋁、 

        鎂、鎳、鋅、銀等）。 

      2.酸性廢液：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含 

        酸。 

      3.鹼性廢液：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含 

        鹼。 

      4.含六價鉻廢液：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 

        六價鉻化合物。 

三、廢液儲存容器每桶容量不得超過20公升，且必須為聚丙烯材質，並能耐酸 

    鹼、防止洩漏及密封；若有特殊事由經過許可者，則不在此限。 



四、過期或無標籤之藥品，應查明其化性後再依實驗室廢液分類標準收集，不 

    可任意倒入廢液桶內。  

五、廢液混含儲存時，應考慮廢液之相容性，不具相容性之廢液應分別儲存。  

六、廢液儲存容器之外觀，必須有明顯標示，標示內容必須包括所屬單位、廢 

    液類別、名稱、成份、儲存日期等相關資料。  

七、搬運廢液時，必須注意廢液之物性及化性，避免激烈碰撞發生危險。  

八、廢液桶必須放置於指定位置，並確實將廢液桶固定，並置於陰涼乾燥處 

    所，貯存場所應有專人妥善管理。 

九、非相關工作人員禁止進入廢液儲存室內。  

十、廢液儲存室內嚴禁煙火。  

十一、嚴禁攜帶食品進入廢液儲存室。 

十二、定期將實驗室廢液及過期藥品，依廢棄化學藥品處理標準程序填寫實驗 

      室廢棄物清運表，送交成大環資廠進行處理（共同處理機構） 

十三、本計畫經職業安全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